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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及
承诺书

一、建设单位信息

建设单位名称 郑州英照调味食品有限公司

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
91410184067594886W

项目名称 年产 3600吨复合调味品和 1000吨油炸食品项目

建设地点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万洋众创城 A30栋

厂房

适用告知承诺制审批的依

据

本项目属于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

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》（豫环办

〔2022〕44号）附件中“十一、食品制造业”中“调

味品、发酵制品制造 146”“其他食品制造 149”项

目的报告表类别。

是否存在未批先建行为 是 □ 否 ☑ 是否按要求处理到位是 □ 否 □

法人代表姓名 庞少鹏 联系电话 13 7

身份证号码 3412

二、授权经办人信息

经办人姓名 庞少鹏 联系电话 27

身份证号码 7X

三、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信息

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 河南聚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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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
91410105MA44PA1R9U

编制主持人姓名及职业资

格证书编号
2016035410350000003507410332

环评单位联系人 张丽丽 联系电话 1 9

本单位（人）是否在国家

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中

本记分周期内存在失信记

分情况

是 □ 否 ☑

四、环评文件相关内容

项目环评文件名称
郑州英照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年产 3600 吨复合调味品

和 1000吨油炸食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

项目概况（含建设内容、

规模、总投资、环保投资

等）

郑州英照调味食品有限公司购买郑州万洋众创

城 A30标准化厂房，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：建设年产

3600吨复合调味品和 1000吨油炸食品项目，包括半

固态调味品 1000吨，固态复合调味品 2000吨，液态

调味品 600吨，油炸食品 1000 吨，设备有粉碎机、

切菜机、绞肉机、油炸锅、脱油机、混合机、包装机、

激光喷码机、码垛机等以及配套环保设施设备；主要

原料有大豆油、动物油脂、香辛料、调味料、猪肉、

鸡肉等；主要工艺包括切配/粉碎一混合配料一油炸一

冷冻一包装入库等。其中 2000 吨固态复合调味品包

括 1100吨普通固态调味品和 900吨冷冻调味肉饼（混

合后冷冻）。项目总投资 3500万元，环保投资 38万
元。

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

对策与措施（分类简要列

出对各环境要素的影响以

及对应的污染防治措施）

1.废气：（1）称量、混料机装料、出料、粉料包

装机装料产生的粉尘，通过配料间设集气管道，混料

机、粉料包装机设集气罩+覆膜袋式除尘器（TA001）
+25m高排气筒（DA001）排放；（2）加热炒制、油

炸产生的油烟和非甲烷总烃通过集气罩+“机械净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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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+静电油烟净化器+二级活性炭”（TA002）+25m
高排气筒（DA002）排放；（3）污水处理站产生的

废气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（TA003）+25m高排气筒

（DA003）排放。2.废水：纯水制备废水、原料清洗

废水、设备清洗废水、地面清洁废水、检验室废水、

研发室废水通过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（10m3/d）处理

后与生活污水经园区化粪池处理后进入航空港区第

三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。3.噪声：粉碎机、斩拌机、

搅拌机、风机等机械设施运行时选用低噪声设备、基

础减振、厂房隔声等措施确保达标排放。4.固废：建

设 1座 20m2一般固废暂存间。废弃包材等分区贮存

在厂区一般固废暂存处；油烟净化器产生的废油经专

门的废油存放桶暂存，及时交由厨余垃圾回收单位进

行处置；项目除尘器收集尘收集后定期外售，综合利

用；污泥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；废油、废

样品、除尘器收尘、废生鲜料在厂区暂存后由厨余垃

圾回收单位进行处置；废活性炭定期交由废活性炭回

收企业；厂区拟设垃圾箱（桶）若干，职工生活垃圾

经收集后，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。

公众参与情况（简要说明

公开时间、公开方式、公

开内容及公开结果等）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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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

机关

告知

事项

一、告知承诺制的适用范围

属于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

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》（豫环办〔2022〕44号）附件 1中提出的告知承

诺范围。

二、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

1. 项目建设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各项环境保护要

求。

2.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、省、市及航空港实验区产业政策要求。

3. 项目建设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等相关法定规划

的要求。

4.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应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

则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以及相关标

准、技术规范等要求，不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

规定情形以及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

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第二十六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。

5. 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、地方和行业污染物排

放标准，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求，污染物排放总

量替代符合区域替代要求；环评文件中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

削减措施，建设单位承诺在项目投运前按照环评文件中明确的污染物排

放总量取得相应的总量指标，并作为申报排污许可证的条件，按照规定

及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6. 改、扩建项目环评文件已对项目原有的环境问题进行梳理分析，

并采取“以新带老”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。

7. 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切实可行，满足

环境管理要求。
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

1. 建设单位和环评文件编制单位（人）均已签章的《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表及承诺书》（电子版、纸质原件 3份）；

2.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全本、可公开版本及同意公开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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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（电子版、纸质原件 2份）；

3.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（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除

外）。

四、法律责任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

局）（以下简称“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”）在作

出准予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，定期对建设单位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

及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编制质量进行核查。

1. 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

决定：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所列不予批准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情形之一；存在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

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中第二十六条第二款、第

二十七条所列问题之一的；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。

2. 发现建设项目不存在上述立即撤销情形，但现场实际情况与承诺

内容不相符或其环评文件存在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

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情形的，将依法依

规采取通报批评、立案处罚、失信记分等措施，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中第二十

六条第一款中相应问题的，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；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法

撤销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。

五、失信惩戒

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在后续监管中，发现建

设单位、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，

应当记入其诚信档案，并对该建设单位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审批方式；

对该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予以失信记分，不再受理其参与编制

的告知承诺类环评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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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

单位

承诺

1. 本单位已全面知悉审批机关的告知事项，并对所提交资料和填写

内容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同意生态环境和城市管

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将本次申请的项目纳入环保事中事后监管和诚

信管理范畴，自觉配合相关监督检查，接受公众监督，若存在失信行为，

依法接受信用惩戒。

2. 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申报材料，并对

其进行了审查，认为我单位申报项目属于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

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》适用范围中第

第“十一、食品制造业”-“调味品、发酵制品制造 146”“其他食品制

造 149”项，符合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企业投资

项目承诺制改革环评文件告知承诺审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豫

环办〔2021〕65 号）中审批机关告知事项的全部要求，污染物排放满足

区域环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求。

3. 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履行环境保护义务，严格

按照本承诺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所列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

产工艺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；若建设项目

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

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将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手续。

4. 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规定，坚持守法经营，若存在未

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隐瞒不报的，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查处，一切后

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。

5. 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要求，把环境保护工作贯穿于项

目建设和经营全过程，落实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6. 本单位将在本项目投产前，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来源，并申报

排污许可证，按照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项目方正式

投入使用。
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承担相应责任。因虚假承诺骗取环评批复，

被撤销环评批复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，愿意自行承担。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

2026年 6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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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

文件

编制

单位

及编

制主

持人

承诺

1. 本单位（人）严格按照各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《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、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的要求，

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，依法开展环评文件的编制工作。

2. 本单位（人）已经知晓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，本项目符合实

施告知承诺的条件，自愿接受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质量的监督检查。

3. 本单位（人）基于独立、专业、客观、公正的工作态度，对项目

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，并按照国家、省、市和航空港实验

区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，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，

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所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；项目环

评文件不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所列不予批准情

形，不存在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

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中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二十六条第二款、

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条所列问题。

4. 本单位（人）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真实性、编制的规范性和编

制质量负责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本单位（人）当前未被生态环境

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列入限期整改名单和黑名单，本记分周期内不

存在失信记分情况，并同意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将本次技术服务行为纳入本单位诚信档案，按照相关规定承担失信行为

造成的后果。
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我单位承担相应责任。

环评机构（盖章）

编制主持人（签字）

2026年 6月 15日


